
 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學生姓名  入學前身分 

□本校畢業生 

□本校退學生 

□本校推廣學分班學生 

□其他： 

學    號  行動電話  

入學就讀 

系部/班別 

□日間部 □進修部 □進修部營區專班 

□四技   □二技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      年      班 

申請編級 
申請編入 

□四技二年級  □四技三年級  □四技四年級  □二技二年級 

檢附文件 須檢附核准後抵免學分申請表正本及成績單正本 

 

系審核 

(初審) 

審查意見： 

□同意該生提高編級 

□不同意該生提高編級，原因：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系、學程主任核章 

 

教務單位審核 

(複審) 

審查意見： 

核准抵免學分數：_________ 

□該生符合申請資格           □該生不符合申請資格 

承 辦 人 註冊課務組組長 教 務 長 

 
 

 

 

注

意

事

項 

1.申請期限：依本校公告日期辦理。 

2.四年制學生抵免學分數達三十五學分以上者，可申請編級為二年級；達七十學分以上

者，可申請編級為三年級；達一百零五學分以上者，可申請編級為四年級。 

二年制學生抵免學分數達三十五學分以上者，可申請編級為二年級。 

3.提高編級應受該年級原部定招生名額之限制。符合提高編級之人數，超過原部定招生

名額時，應另訂辦法辦理甄選。 

4.提高編級之學生至少須修畢一學年並完成應修學分數始可畢業。 

5.核准提高編級後，學生適用之學雜費收費標準、課程規劃表及畢業條件，均依照編高

後之年級為準。 

本表蒐集之個人資料，僅限於特定目的使用，非經當事人同意，絕不轉做其他用途，亦不會公佈任何資訊，並

遵循本校資料保存與安全控管辦理。 

學生提高編級申請單 


